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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39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27：增强国际民航组织的效率和有效性 

解决成员国对国际民航组织国家级信件答复率低的问题 

(由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提交) 

执行摘要 

根据理事会第203届和第206届会议期间关于提高成员国对国家级信件答复率的讨论，本工作文件

依据对答复率低的状况和原因进行的分析，提出了为解决答复率低的问题应采取的行动，以及旨在提

高答复率的行动。 

行动：请大会通过载于附录中的、解决成员国对国际民航组织国家级信件答复率低的决议草案。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与所有战略目标相关。 

财务影响： 本文件所提及的活动，将视2017—2019年正常方案预算和/或预算外捐款中的可用资

源的情况来执行。 

参考文件： Doc 10022号文件 —《大会有效决议》(截至2013年10月4日) 
Doc 7300号文件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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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为确保国际民用航空安全有序地发展，国际民航组织通过了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并制定

了政策，供其成员国来实施，以支持一个安全、高效、安保方面有保障、经济上可持续和环境上负责

的民用航空部门。 

1.2  国家级信件是一种媒介，通过该媒介，国际民航组织在秘书长的授权下，正式向其成员国传

达标准和建议措施和政策以及其他事项，并从成员国那里获得航空运输数据和信息。此外，国际民航

组织地区办事处的地区主任还使用国家级信件与其负责管辖的地区的成员国进行正式的信息沟通。在

全球一级和地区一级对国家级信件答复率低是一个存在已久的令人关注的问题，该问题可能对履行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Doc 7300 号文件)中规定的义务产生不利影响。 

1.3  根据理事会第 203 届和第 206 届会议期间的讨论，本文件审查了对关于《公约》附件和《空

中航行服务程序(PANS)》的拟议修订的国家级信件答复率的近况和出现答复率低的原因，并且提出了

旨在提高答复率的行动。此外，本文件还提出了要求完整及时答复国家级信件的决议草案供大会通过，

并介绍了旨在处理并强调对国家级信件进行答复之重要性的其他活动。 

2.  讨论 

2.1  国家级信件答复率的情况 

2.1.1  在过去五年中，本组织在秘书长的授权下，通常每年从总部发送70至100封供各国传阅的国

家级信件。此外，每年还发送数量较少的针对单个国家的国家级信件。供各国传阅的和针对单个国家

的国家级信件包含一条要求接收国采取后续行动的条款。不要求采取后续行动的主题以电子公告的形

式来发送。 

2.1.2  国家级信件由秘书长发送，通常与以下内容相关：对国际民航组织公约附件的修订提案及

修订的通过；对《空中航行服务程序》的修订提案和批准对《空中航行服务程序》的修订；出席会议

的邀请函；请求提名，如专家组成员的提名；请求捐款，如自愿基金捐款和其他实物捐助；一般性调

查，如问卷调查；请求提供数据和其他咨询等。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民航组织地区办事处主任向其负

责管辖的地区的成员国发送的国家级信件包括上述一些事项以及其他事项，如对地区空中航行计划和

地区补充程序的修订提案和通过这些修订；传达要求采取后续行动的地区规划和实施会议的成果；以

及关于国际民航组织规定实施情况的调查。因此，国家级信件是与成员国及其他相关利害攸关方就国

际民用航空的所有方面直接开展互动，从身份识别到制定所需标准及政策直到成员国开展实施，并对

照所需标准和政策对成员国进行审计和验证的一个重要方式。 

2.1.3  对附件和《空中航行服务程序》的修订提案要求将国家级信件发送给所有成员国1外加若干

国际组织。关于这一点，秘书处对过去三年期(2011至2013年)和当前三年期的前两年(2014和2015年)

期间发送的关于附件和《空中航行服务程序》修订提案的供各国传阅的国家级信件的答复率进行了分

析。抽样数量是61封国家级信件。 

                                                      
1 在起草本文件时，总共有191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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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分析结果 2见于国际民航组织的互动性网站：http://www.icao.int/A39-SLresponserate/。该分

析给出了以下结果：国家级信件答复率的年度同比变化；国家级信件答复率在地区和地区之间以及次

地区和次地区之间的差异；最低、最高和平均答复率；答复率最高的成员国和答复率最低的成员国，

包括没有对过去五年中发送的包含有关于附件和《空中航行服务程序》的修订提案的61封国家级信件

中的任何一封作出答复的那些成员国。 

2.1.5  根据这一分析，对于2011(含)年至2015年(含)期间发送的关于对附件和《空中航行服务程

序》的修订提案的国家级信件(数字四舍五入至最近的整百分比)： 

a) 对国家级信件的最低答复率是0%(百分之零)。三十个成员国的答复率是零，即对发送

的61封国家级信件中的任何一封都没有答复； 

b) 对国家级信件的最高答复率是97%。两个成员国(即中国和希腊)的答复率是97%，即

对发送的61封国家级信件中的59封进行了答复；和 

c) 对国家级信件的平均答复率是28%，即成员国的全球平均答复率是对发送的61封国家

级信件中的17封进行了答复。 

另外，191个成员国中的121个成员国的答复率被确定是低于全球平均答复率 — 即对于正在审查的

过去五年中关于对附件和《空中航行服务程序》的修订提案的61封国家级信件，这121个成员国答复的

封数为17封或少于17封。 

2.2  国家级信件答复率低的原因 

2.2.1  国家级信件答复率低可能有很多原因。这些原因可能包括(不完全且排序不分先后)：国际

民航组织在全球(总部)和地区(地区办事处)一级，除了其他形式的信件外发送了过多的国家级信件；

所发送的国家级信件没有分类，也没有分优先等级；在国家级信件中仅提供了关于所需采取的后续行

动和预期由哪个具体成员国实体提供所要求的资料的最低限度信息；国家级信件接收方的联系方式不

完整或者有错误；所使用的国家级信件的发送和接收方式不适当或者陈旧，例如传真，以及没有充分

使用现代在线工具，例如基于网络的加密门户；当地(即接收国家级信件的成员国内)的体制安排和/或
立法安排较为复杂或不足；一些成员国内部民航局长(DGCA)的流动比率较高，再加上民航局长对国

家级信件及相关答复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成员国处理所接收的国家级信件的资源不足和/或给予的优先

程度较低；成员国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认识到，即使对提案没有意见或没有异议也应该答复国家级信

件；国家级信件的结构通常较为复杂和/或篇幅冗长，特别是包含多个附录或其他附篇的国家级信件，

而且成员国管理能力不足；成员国尤其是对国家级信件所包含技术性较高的民用航空事项的处理能力

不足；对成员国应如何有效、高效地处理和答复国家级信件缺乏足够指导。 

2.3  旨在提高国家级信件答复率的拟议行动 

2.3.1  在审视了某些类型的国家级信件的答复率情况并审查了低答复率的一些原因之后，有必要

考虑采取旨在提高适用于所发送的所有类型的国家级信件的答复率的行动。这些行动可包括： 
                                                      
2 该分析所依据的数据取自空中航行委员会在做最后审查时所审议的、载有关于对附件和《空中航行服务程序》修订

提案的最后审查的工作文件。 

http://www.icao.int/A39-SLrespons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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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实施一项国家级信件登记属性计划，该计划将确定类别、优先级、科目或主题，以及

答复要求，从而便于接收方对国家级信件进行必要、恰当的处理； 

b) 实施国家级信件答复率自动报告系统，以便提高按国家、地区和/或全球分列的答复率

情况的可见性； 

c) 对国家级信件和电子公告的格式进行审查并在必要时进行修订，其中包括设计版面，

以便更有效地向接收方传达国家级信件内容； 

d) 调查并在必要时采用新的通信联络工具，包括基于网络的解决方案，以便改进与国家

级信件接收方的交流和互动，在国际民航组织记录管理系统中记录答复情况，并报告

国家级信件答复率的地区和/或全球状况； 

e) 确定并在各成员国之间共享最佳做法，从而提高认识和推动持续改进，并与国际民航

组织不让任何国家掉队(NCLB)活动相呼应，建设成员国的能力； 

f) 在尚不具备国家级信件后续程序的国际民航组织地区办事处推行该程序，根据必要情

况将其作为地区办事处手册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便进一步通知并与其所属地区内答复

较低或没有答复的成员国协调人互动，并且为此借助各代表团驻国际民航组织总部之

便利；和 

g) 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各地区办事处、地区民航局长会议和/或诸如地区民

用航空委员会等其他论坛，以确保各成员国充分认识到国家级信件的重要性和作出答

复的必要性，并宣传国际民航组织民航局局长人名录的重要性以确保国家级信件接收

方的联系方式是最新的。 

3.  结论 

3.1  本文件介绍了在过去五年内发送的载有附件和《空中航行服务程序》修订提案的国际民航组

织国家级信件答复率的情况。成员国对 2011 年至 2015 年(含)间发送的 61 封此类抽样国家级信件的全

球答复率是 28%，191 个成员国中有 121 个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本文件还阐述了低答复率的原因，

以及旨在提高答复率的拟议行动以供审议。附录载有一项为解决国家级信件答复率问题确定应采取的

行动的决议草案，以供通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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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待通过的决议草案 

27/xx：解决成员国对国际民航组织国家级信件答复率低的问题 

鉴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第三十七条要求本组织通过并修订国际标准和建议

措施以及程序，并要求每一缔约国进行合作，确保在采取统一做法可便利和改进空中航行的所有事项

中，使规章和做法达到最可能高的一致性； 

认识到国家级信件是本组织在秘书长授权下向其成员国和其他相关方正式传达其标准和建议措施

及政策并与其互动的媒介； 

关切成员国对国家级信件答复率低的问题存在已久，可能对按照《芝加哥公约》第三十七、三十

八、五十四、五十七和九十条履行义务造成不利影响； 

忆及 A29-3 号决议敦促各国对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提出的就国际民航组织的拟议标准提出意见和

表明同意与否的要求作出答复，以避免其以少量答复为依据做出决策； 

大会： 

1.  呼吁成员国重申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地区办事处和/或地区民用航空委员会，以完整和及时的方

式答复国际民航组织签发的所有国家级信件的必要性并信守其承诺，共享最佳做法，以便与国际民航

组织不让任何国家掉队(NCLB)的举措相呼应，促进持续改进，调集资源并在成员国内部开展能力建设； 

2.  指示秘书长实施一项国家级信件登记属性计划，确定类别、优先级、科目或主题，以及答复要

求，以便利成员国和其他接收方改进对国家级信件的处理； 

3.  要求秘书长审查并在必要时修改国家级信件和电子公告的格式，包括设计布局，以便更有效地

将其内容传达给成员国和其他接收方； 

4.  要求秘书长调查并在必要时采用新的通信联络工具，包括基于网络的解决方案，以便改进与成

员国和国家级信件其他接收方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以及改进国际民航组织记录管理系统中对答复的记

录； 

5.  指示秘书长实施能够报告国家级信件答复率的自动网基交互系统，以便提高按成员国、地区和

/或全球分列的国家级信件答复情况的可见性，并在成员国当中进行宣传和能力建设； 

6.  指示秘书长在国际民航组织所有地区办事处推行后续程序，根据必要情况将其作为地区办事处

手册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便进一步通知并与其所属地区内答复较低或没有答复的成员国协调人互动，

并且为此借助各代表团驻国际民航组织总部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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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示理事会定期监测和分析国家级信件的答复率，在成员国答复率低于全球平均值时提出建议； 

8.  呼吁成员国考虑设立进行内部(国家一级)协调和采取国家级信件后续行动的联络人，持续审查

国际民航组织民航局局长(DGCA)人名录，以及确保国家级信件接收方的联系方式是最新的，并完整、

及时地将任何变化通知国际民航组织；和 

9.  要求秘书长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各地区办事处、地区民航局长会议和/或诸如地区民用航空委员

会等其他论坛，开展针对成员国的宣传活动，以提高成员国对答复国际民航组织签发的所有国家级信

件及保持最新联系方式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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